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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驗證、報到 

一、成績單及錄取通知單於放榜後，自行至本校招生訊息網頁下載並列印，如有任何問題，應

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查詢，逾期未完成驗證報到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查

詢電話：（03）8906144）。 

二、考生如同時錄取本校一個學系（班、組、學程）以上者，只能擇一學系（班、組、學程）

報到，不得重複報到，違者取消其全部校系之錄取資格。 

三、錄取生（含正、備取生）報到： 

（一）正取生 

    1.正取生應於放榜日起至 115年 01月 20日（二）前（含當日，以國內郵戳為憑）將

身分證影本、與網路報名時所填報考資格相符之學歷（力）證件正本及影本及錄取

生報到資料檢核表，以『掛號』方式郵寄（寄件資訊請見錄取通知單）或親自繳交

至本校錄取學系（班、組、學程），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驗證者即

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2.正取生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驗證、報到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歷（力）證件者，

取消錄取資格，其缺額由學系（班、組、學程）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經遞補之錄

取生須於當梯次遞補錄取公告指定時間內辦理驗證、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

放棄錄取資格論。 

 （二）備取生 

1.第一階段遞補錄取名單，預計於 115年 01月 27日（二）當日起公告於各學系（班、

組、學程）網頁，請備取生自行上網查詢，本校不另以紙本方式通知。 

2.第二階段起，遞補錄取名單將隨時公告於各學系（班、組、學程）網頁，直至無遞

補名額或遞補公告作業最後截止日。 

3.最後一階段遞補錄取名單公告日：115年 02月 23日（一）下午 5時（本校 114學

年度第 2學期開學日），遞補作業最後截止日後，雖有缺額亦不再遞補。 

四、錄取生（含正、備取生）驗證時，應持以下與網路報名時所填報考資格學歷（力）相符之

資料證件辦理，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應繳驗證件 

身分 

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 

修(休)業

證明書 

歷年成

績單 

畢業(學

位)證書 

資格(及

格)證明書 

結業證書及

學分證明 

大學在學學生       

大學休學、退學學生       

大學畢業生       

專科畢業生       

空中行專及商專結業生       

空中大學肆業生全修生       

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者       

空專及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畢業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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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生報到所繳驗學歷（力）證件或相關證明文件，如有不實或不符報考資格者，一經 

查明取消錄取、入學或畢業資格，且不發給任何相關證明文件。 

五、錄取生報到時如尚未能取得符合報考資格之學歷（力）證件者，應簽具切結書（學歷切結

書，請至本校招生訊息網頁下載），於切結期限內補繳、驗證，逾期仍未補繳者，即以自

願放棄入學資格論，其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六、已完成報到手續之錄取生，若因個人特殊事由欲放棄錄取資格者（報到、註冊），應填具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請於本校招生訊息網頁下載，並親自簽名後，依聲明書所載方

式向學系（班、組、學程）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七、錄取生一經放棄，即不可以任何理由要求回復，考生於放棄前請審慎考慮。 

八、錄取生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交文件資料（含成績單、證照、得獎紀錄、競賽

成果及創作作品等）有偽造、假借、冒用塗改、不實等情事，除取消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

並應負法律責任，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業之證明；因入學考試舞弊經法院或學校認證屬實

者，取消其入學資格；如係在本校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

其畢業資格。 

九、役男於等候備取期間，可憑錄取通知單向役政機關辦理延期徵集，延期徵集截止日期為

115年 02月 23日。 

  

備註： 
1.男性大學畢業生：另繳驗退伍、免役證明書或於 115年 02月 23日（一）前可退伍之證明文
件正本，前述文件另需繳交影本各 1份。 

2.僑生正取生須另檢附「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通知單」，據以登記僑生身分。 
3.持國外學歷考生依教育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其就讀學校須經教育部認可
並檢驗以下文件各 1份：A.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境外學歷證件影本 1份。B.經我國駐外館
處驗證之境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 1 份。C.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正本 1 份（應
包含境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外國人或僑民免附）。 

4.持香港澳門學歷考生依教育部「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其就讀學校須經教育
部認可並檢驗以下文件各 1 份：A.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外文應附中譯本）。B.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修業起訖期間
之香港或澳門主管機關核發之出入境紀錄證明。但申請人為香港或澳門永久居民者，免附出
入境紀錄證明。 

5.持大陸學歷考生依教育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其就讀學校須經教育部認可，並
檢具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肆業證(明)書、歷年成績單及公證書，前項公證書須經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及內政部
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正本 1份（應包含境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 


